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苏幼专字〔2017〕49 号

关于加强学校科研项目经费财务

报销规范的通知

各系部、处室：

根据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及财务管理规范，按照苏州市委

第六巡查组提出对教育系统课题经费管理的整改要求，参照

苏教财[2015]1 号《关于印发<苏州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单位）

财务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内

部的财务管理情况及科研经费管理的要求，对科研经费财务

报销作以下规范，特制定《关于加强学校科研项目经费财务

报销规范的通知》，对科研经费财务报销作以下规范，请参

照执行。

一、票据规范

所有报销内容均需提供课题研究活动时限之内的合法

票据，销货单、自行开具的收据等不作为报销凭证。合法票

据识别着眼点：票据上应该有两个章，其一为税务或财政的



监制章，其二为销售或服务单位的公章或财务章或发票章。

票据后面附有清单的，清单上的单位章应与票据上的一致。

除车票、机票等须对应个人姓名的票据外，发票开具应

使用学校抬头“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票方需要

填写税号的可以向其提供我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05004669502787。

票据的整理、贴单按照不同内容分别归集，不同内容的

单据不要贴在同一张报销凭证后面。专家费使用“聘请校外

专家明细表”，差旅费使用“差旅费报销凭证”，除此之外的

内容使用“付款凭证”。

课题开题或期中报销时，除票据凭证外需提供课题申报

表一份。课题结题后报销，除票据凭证外需提供能显示课题

成果的附件。

二、分项报销规范

1.课题评审专家费：

课题研究中聘请专家进行课题评审产生指导费用的，需

详细填写专家费明细表，表格中的每项内容都要填列，其中

注意专家的姓名、身份证以及账户信息一定要准确，账户开

户行要详细到支行或分理处，以便于财务报税以及资金及时

到账不被退票。

专家费计费标准：（税后）副高技术职称及以下专业人

员每学时不超过 500 元；正高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不超



过 1000 元；院士、全国知名专家每学时不超过 1500 元；每

半天不超过 4 学时计费。

用于课题评审的专家费，其个人所得税纳入科研经费的

统筹金之内管理，计数公式：发放额低于 4000 元的：（发放

额-800）×20%，发放额在 4000-20000 之间的：（发放额-1

×20%）×20%，发放额超过 20000 的，加成征收。个人在报

销时无需计算，由财务统一报税。

2.设备/图书/资料费：

课题研究中需要采购设备、图书、资料的，需向后勤处

申请采购，经后勤处确认学校库存无法提供并且网上平台无

法采购的再自行采购，所采购的设备、图书需由后勤处及时

纳入资产管理。采购票据需能详细显示采购内容，发票内容

笼统的需要后附清单。与课题研究内容不符的设备、图书、

资料不予报销。

3.数据采集费：

数据采集金额在 1000 元以上时，需提供能说明采集内

容的清单；3000 元以上的大额数据采集，需事先办理审批手

续，报销时附销售合同（协议）。

4.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因课题需要参加的会议、培训和外出调研考察等活动须

按照学校公务外出的相关要求履行审批手续。会议、培训产

生的费用实行一会一结的结算制度，除会议费、培训费票据



外，需提供会议通知或培训通知。会议、培训涉及到外市出

差的，根据差旅费管理要求提供来往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

发票，并详细填列差旅费报销凭证，出差期间享受每人每天

伙食补贴 100 元，市内交通费 80 元；会议、培训组织方提

供食宿交通的，仅给付出差首尾两天的伙食补贴和市内交通

费；一般没有特殊原因出差周期超过一天而不能提供住宿费

发票的不予报销出差费用。

外出调研产生的差旅费，同上述办法报销，报销凭证上

简述调研内容，集中出差次数较多的，需另附调研行程明细。

会议、培训、调研出差至常驻地以外的，原则上不建议

开私家车长途出行，若自行前往，过桥过路费可作为城市间

交通费据实报销。单位派车出行的，不再给予交通费补助。

因课题研究而产生的会议、培训、调研出差活动，出行

至吴中区、虎丘区、工业园区的，交通费按每人每天 50 元

包干使用；出行至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昆山市、吴

江区的，伙食费按每人每天 100 元，交通费按每人每天 80

元标准包干使用。以上大市范围内出行不能提供交通费票据

的，凭部门出具的公务出行审批单报销，会议、培训的附会

议、培训通知，调研活动的附调研接收方接收函。

出国出境报销，除提供报销发票以外，需附教育局、财

政局审批通过的出国出境预算审批表和决算审批表。

5.专家咨询费：



课题研究时产生的咨询费，提供咨询服务方为咨询公司

的，以咨询费发票报销，超过 1000 元时，需提供能显示咨

询内容的清单；3000 元以上的大额咨询，需事先履行审批手

续，报销时需附销售合同（协议）；咨询服务方为外请专家

时，填写专家费明细表报销，专家费的个人所得税计在课题

经费限额之内，具体专家费标准及计税公式参照分项报销内

容 1.课题评审专家费。

6.劳务费：

需提供劳务费发票。劳务供应方可凭其本人身份证与劳

务合同（协议）在各个国税局网点代开劳务费发票。

7.印刷出版费：

金额大于等于 1000 元时，需提供清单。有出版文章、

书籍的，需提供相应文章书籍的封面、封底、目录、内页。

8.其他费用：

根据具体费用内容参照相对应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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